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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報告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常規，以強調高透明度，問責及獨立性為原則。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已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附錄14所載列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規定，惟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按特定任期委

任，這與守則條文第A.4.1條有所偏離。然而，獨立非執行董事須根據本公司細則輪值告退。於此，本公司

認為有充足的措施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不遜於企業管治守則之標準規定。

董事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其條款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

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經向本公司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他們已遵守標準守則及本公司自訂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之行為守則。

董事會

本公司董事會由以下成員組成：

執行董事

George Bloch先生（主席）

張曾基博士（董事總經理）

張桐森先生

Robert Dorfman先生

唐楊森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鄧敬雄先生

李大壯先生

葉文俊先生

董事會負責領導及監控本公司以及監察本集團之業務，策略方向與表現。董事會已授予管理層權力及責任，

以管理本集團之日常事務。此外，董事會亦委派多項職責予各董事會委員會。該等委員會之詳情載列於本

報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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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續）

本公司有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佔董事會人數多於三分之一。其中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具備上市規則第3.10

條所列之適當會計及財務管理專長。本公司已接獲每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有關其獨立性的確認書，並認為所

有獨立非執行董事均具傋上市規則第3.13條所載指引之獨立性。

若干董事間擁有親屬關係，其詳情載於第9至第10頁「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簡歷。董事之間概無其他重大

財務，業務或相關關係。

董事會定期舉行會議，以審閱本集團財務及營運表現。於本財政年度內，本公司已舉行五次董事會定期會

議，每名董事出席董事會定期會議，審核委員會會議及薪酬委員會會議之出席率如下：

出席／具資格出席會議之次數

執行董事 董事會 審核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

George Bloch 先生 5/5 不適用 不適用

張曾基博士 5/5 不適用 不適用

張桐森先生 5/5 不適用 不適用

Robert Dorfman先生 5/5 不適用 不適用

唐楊森先生 5/5 不適用 2/2

獨立非執行董事

黎敦義先生（於二零零五年七月八日辭世） 2/2 不適用 1/1

曹廣榮先生（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五日辭世） 1/1 不適用 不適用

鄧敬雄先生 4/5 2/2 2/2

李大壯先生（於二零零五年六月十六日委任） 2/3 2/2 不適用

葉文俊先生（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五日委任） 1/1 1/1 不適用

主席及董事總經理

董事會已委任George Bloch 先生為本公司主席及張曾基博士為本公司董事總經理。主席之主要角色為領導

董事會，確保其有效履行職責，而董事總經理則負責本集團業務的日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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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薪酬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三月十六日成立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現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鄧敬雄先生（主席），

葉文俊先生及一名執行董事－唐楊森先生組成。

薪酬委員會之主要角色及職能是就本公司對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薪酬政策及架構，向董事會提供建議、

釐訂所有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特定薪酬組合，並向董事會建議獨立非執行董事之薪酬。

本公司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薪酬政策為 (1)提供公平及具競爭力的薪酬組合予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

員，以吸引及挽留最佳人力資源服務本集團及 (2)獎賞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個別及整體良好表現。

於本財政年度內，薪酬委員會已舉行兩次會議，所有委員會成員均有出席此等會議，以審議及商討其職責

範圍、本公司之薪酬政策及董事與高級管理人員之薪酬。

提名董事

當揀選有潛質的候選人為董事時，是以其技能、經驗、專長、投入的時間、利益關係為主要考慮因素。本

公司並無成立提名委員會，因此，由董事會作出提名及揀選董事。董事會每年須最少舉行一次會議，商討

董事會的組成、規模、架構是否足夠。

本年度董事會舉行兩次會議分別通過委任李大壯先生及葉文俊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所有董事均

有出席第一次會議，而第二次會議共有五名董事出席，包括George Bloch 先生、張曾基博士、張桐森先生、

Robert Dorfman先生及唐楊森先生。

核數師薪酬

於回顧年度，本公司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為本集團提供以下服務：

服務性質 費用

港幣千元

審核服務 2,410

稅務服務 315

其他服務 25

2,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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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現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委員會主席鄧敬雄先生為會計師，具備豐富審

計，會計及財務管理經驗。而其他委員會成員為李大壯先生及葉文俊先生。

審核委員會主要職責包括監察本集團之財務報告系統和內部監控程序，審閱本集團之財務資料及檢討與本

公司獨立核數師之關係。

於本財政年度，審核委員會已舉行兩次會議，當中所有委員會成員均有出席。審核委員會於此等會議中已

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審計、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這包括審閱本集團之中期業

績及全年業績。

董事及核數師對財務報表之責任

董事確認須根據所有適用之法定規定及會計準則編製真實及公允的本集團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公司核師師就財務報表所作出責任申報之聲明已載列於第20頁核數師報告書內。

內部監控

本公司現正進行發展用以檢討內部監控系統成效之程序。根據企業管治守則對本公司內部監控系統成效作

出之年度檢討之規定，將由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開始之會計期間適用於本公司。




